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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家车跑顺风车发生车祸
法院：车主自行承担事故导致的车辆损失

业主拒缴物业费

法院发出“支付令”

近日， 湖南省蓝山县人民法院受理了一批物业合

同纠纷系列案件， 通过发出“支付令”， 督促小区业

主在法律规定期限内缴纳物业管理费用， “高速” 解

决了物业公司收取物业费“老大难” 问题。

据悉， 蓝山某小区 34 户业主长期不缴纳物业管

理费， 共计拖欠十几万元。 因多次上门催缴无果后，

该小区物业管理公司于 9 月 20 日向蓝山法院申请支

付令， 请求依法对欠缴物业费的业主启动督促程序。

经承办法官审查后， 认为该案件符合条件， 遂依法下

达了支付令。

在送达支付令的过程中， 承办法官从法理和情理

角度， 耐心向业主释法说理， 并与其解释了何为支付

令， 支付令的性质、 适用情形， 告知其提出异议的时

间、 方式途径等。 同时， 针对业主提出的物业公司的

物业服务等问题， 建议业主通过业主委员会或其他合

理渠道， 与物业公司进行协商解决。 经承办法官与

34 位业主沟通后， 已有 21 位业主结清了物业管理

费。

据统计， 今年以来， 蓝山县人民法院通过发出

“支付令”， 成功督促业主缴纳物业管理费 74 件。

伤者“网络众筹”获资助

肇事方要求折抵赔款未获支持

侵权赔偿的目的是为了制裁侵权行为， 但若因

为他人的捐款而抵扣或减免了侵权人的侵权责任，

这不就相当于让爱心人士为侵权人的侵权行为买单

吗？ 近日， 湖南省汝城县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侵权人主张受害人通过

“网络众筹” 获得的资金抵扣赔偿款， 法院未支持。

2019 年 12 月间， 周某驾驶一辆小型轿车将陈

某撞倒， 造成车辆受损、 陈某受伤的道路交通事

故。 因赔偿事宜协商未果， 陈某诉至汝城县法院，

请求法院判令周某赔偿各项损失 524290.13 元。 陈

某在住院期间， 通过“网络众筹” 筹得款项 5 万余

元。 周某认为， 这 5 万余元应当扣减。

法院审理后认为， 筹款具有社会公众捐款性

质， 是社会公众对受害人的资助， 同时也是一种爱

心义举的体现。 陈某通过网络平台介绍其实际困难

和需求， 以取得社会公众 （包括亲朋好友） 的同情

和帮助， 该筹款属于社会人员的自发行为， 并不是

对侵权人的帮助。 因此， 侵权人应当按照损害结果

如数承担侵权责任。

一审判决后， 双方当事人均服判息诉。

不明责任随意签字

被判承担保证责任

不认可签字时有“担保人” 字样， 能否拒绝承担

保证责任？ 近日，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

修理合同纠纷案件， 判决保证人依法对债务人未偿还

的修理费承担一般保证责任。

2021 年 7 月， 齐某与马某发生交通事故致使马

某车辆损坏， 二人将车送至董某处修理， 在取车时因

齐某无法支付全部费用， 便向董某出具欠条一张， 载

明齐某尚欠修理费 1 万元， 齐某和马某分别在欠条上

签字。 后因齐某未偿还欠款， 董某将齐某和马某诉至

法院， 要求齐某支付修理费、 马某承担保证责任。

庭审中， 齐某对欠付董某修理费的事实无异议，

马某认可在欠条中签名， 但认为签名时欠条上并没有

“担保人” 字样， 所以不应该承担保证责任。

法院审理后认为， 虽然马某不认可“担保人” 字

样是其书写， 但认可书写了签名， 鉴于马某无法提供

证据证明其签名时欠条上没有“担保人” 的字样， 综

合在案证据和当事人陈述， 认定马某在签名时知晓自

己为保证人身份。 法院判决齐某在法定期限内向董某

返还修理费， 马某对齐某财产依法强制执行后仍不能

履行的部分， 承担保证责任。 陈宏光 整理

据 《中国法院报》 报道， 随着网约

车、 顺风车等共享出行方式的迅猛发展，

不少私家车车主利用闲暇时间接单赚取外

快。 私家车变网约车， 出了事故保险要不

要赔？

近日， 重庆两江新区 （自贸区） 人民

法院审结一起网约车交通事故保险纠纷

案， 判决由车主自行承担发生交通事故导

致对方车辆损失的赔偿责任。

梁某在某顺风车平台注册其所有的小

型客车从事顺风车业务。 2021 年 7 月，

梁某作为投保人及被保险人为涉案车辆向

某保险公司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

2021 年 12 月， 梁某驾驶涉案车辆与

汪某驾驶的小型客车碰撞， 造成涉案车辆

上 3 名乘客受伤、 两车受损的交通事故。

交警部门认定梁某负全部责任。

事发时， 梁某正从事顺风车业务， 车

上有 4 名乘客， 4 名乘客是以拼单方式搭

乘梁某的顺风车， 搭乘路线、 起点终点均

不同。 汪某修理其小型客车花费已由该车

的承保公司 A 保险公司理赔。

汪某于 2022 年 1 月签署机动车辆索

赔权转让书， 将其向责任方保险公司请求

赔偿的权利转让给 A 保险公司。 后 A 保

险公司行使保险人代位求偿权， 将梁某及

某保险公司告上法院， 要求支付赔偿金

28485 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 本案争议焦点为

梁某用私家车从事顺风车业务的行为是

否应认定为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

的行为， 从而认定某保险公司是否应在

商业险范围内承担保险责任。

本案中， 梁某发生事故时间为晚上

9 点， 且梁某未对其自身的出行目的和

线路作出合理解释。

事发时， 梁某搭乘 4 名乘客， 且乘

客的出发地和目的地各不相同， 相互之

间具有一定距离。

结合 2021 年 11 月 1 日至 12 月 6

日梁某的接单情况， 其每日的接单次数

较多， 接单时间跨度大， 已超出其自行

使用车辆的范围。

综上， 梁某的搭乘行为不符合网约

顺风车的典型特征， 性质上属于导致保

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行为， 梁某

并未就其上述行为通知保险公司。 因保

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

事故， 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

任， 故某保险公司对本案事故造成的损

失不承担任何保险责任， 梁某发生交通

事故导致对方车辆损失的赔偿责任应由

其自行承担。

因此， A 保险公司要求梁某支付赔

偿金的诉讼请求， 人民法院予以支持。

（刘洋 邸浩）

法官解析 >>>

私家车跑网约车

应及时通知保险公司

保险合同中的最大诚信原则是

双向的， 投保人及保险人都应当遵

循。

在投保车辆保险时， 投保人应

主动告知车辆状况， 并按保险公司

要求投保相应险种。 私家车车主从

事网约车业务后应及时通知保险公

司， 并按要求为车辆购买相关保

险， 避免发生交通事故后， 保险公

司以投保人未履行通知义务为由拒

赔。

同时， 在网约车平台注册过，

但之后又不再从事网约车业务的私

家车车主， 应当及时在平台注销网

约车信息， 避免保险理赔受到影

响。

另一方面， 保险公司也应当积

极履行提示和说明义务， 并适时开

发适应网约车发展形势的新险种。

保险公司在与私家车车主订立

保险合同时， 应仔细询问车主是否

从事网约车业务， 并提示车主如果

今后需从事网约车业务， 应当及时

通知保险公司。

此外， 由于网约车的风险与正

常的营运性出租车风险存在一定差

异， 建议保险公司可以考虑结合投

保车辆实际营运的天数、 时长等因

素， 为广大网约车车主定制个性化

的商业保险险种， 以更好地服务和

保障消费者权益和社会公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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